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대만의 먹거리에 대해서 

 

提问 : 你认为食安问题已达国安问题的层级吗? 

 

没有啦。 

 

我觉得是国家安全问题，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国家有把关。 

 

没有那么严重吧。 

 

很小的一个问题，在媒体一直炒作下，当然会变成国安的问题。 

 

女生有怀孕吃了，小孩子也是这样啊，生出来就是可能畸形啊。 

 

没有那么严重。 

 

民以食为天嘛， 

 

不然，我们下一代身体都不健康的话，那怎么有办法让国家强盛呢。 

 

没有吧。 

 

有吧。 

 

有一点，因为现在什么东西都是有毒。 

 

棉籽油在日本却是可食用油啊，对啊， 

 

可是为什么在台湾这边说，要刻意把它变成是一种，我们讲说是一种很低廉价， 

 

甚至说造成身体健康危害的问题。 

 

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说，我们要去了解事情的真相之后才能去做评论。 

 

当然有啊。 

 

事实上大统事件他为什么一家六口在开宾士，他钱他赚不够多吗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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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贪嘛，一贪嘛，一贪就跟贫一样嘛。 

 

你们年轻人生不出小孩子，这就国安问题了，三十年后就没有台湾人。 

 

其实有的时候食品安全不是我们要抱怨国家， 

 

而是食品安全没有办法由一般人民来保护，你说难道我认得出香精是什么做的吗？ 

 

这不交给国家还要交给谁？ 

 

提问 : 你还敢吃外食吗? 

 

这个东西几乎是遍地开花嘛，你根本无从去防范。 

 

与其去想这些事情造成自己忧郁症， 

 

那还不如就是你可能就是了解到如何去养生比较重要。 

 

其实也还好，因为吃很久也没怎样。 

 

不放心。 

 

没有那么多影响。 

 

不放心啦。 

 

我一向很少吃外食。 

 

阿，都年纪这么大了，有时候方便起见。 

 

比较有名气的，应该是他的品管比较严啦，吃起来就比较安心。 

 

不是很放心，连筷子我都用公筷。 

 

吃家里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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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自己煮啊。 

 

都已经吃这么久了。 

 

自己煮。 

 

自己下厨吧。 

 

很少吃外食啦，外面那个自助餐根本，你看那个剁菜的干什么， 

 

又不又不…我不吃，那个沙拉油根本都，不吃。 

 

其实应该不是说台湾现在毒食品越来越严重，而是台湾的商人越来越聪明。 

 

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，其实这些东西吃起来还是很好吃， 

 

但是感觉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多味精，比较不会那么多口渴， 

 

但现在感觉是越来越严重。 

 

提问：你认为政府对于黑心食品的处置够吗？ 

 

不太够啊。 

 

不够。 

 

不够。 

 

不够啊。 

 

就是不够，他们才会大胆去做那些违法的事。 

 

不够啊。 

 

不够啦。 

 

不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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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够，太烂了，真的太烂。 

 

太轻了，对啊，因为害到那么多人。 

 

罚责太轻啊。 

 

不太够吧。 

 

不够吧。 

 

不够。 

 

不够。 

 

挤牙膏效应啊，被挤出来我就解决什么事情，被挤出来我就再解决什么事情， 

 

那这样的一个做法，永远都是在做一个弥补。 

 

这个东西应该立法从严，执法从严。 

 

我觉得一定要严格把关，就是不会造成其他的业者会觉得说有漏洞可以钻。 

 

什么事都靠政府啊，也没办法啦。 

 

提问：你认为该如何处置？ 

 

看政府的心啊，我们有时候说你提出来或者建议，当事者不一定会听啊。 

 

你现在赚这个钱是黑心钱，被发觉了你就要被收缴。 

 

把那个厂商就是裁切掉，就是不可能让他继续再营业。 

 

没收他不法所得。 

 

把他们公司的全部资产都没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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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进去关久一点啊。 

 

枪毙啊，就一次就 OK 了啊。 

 

把他的所得吐出来以外，让他终生翻不了身，翻不了身， 

 

因为这是，等于是好像是跟全国开战一样嘛， 

 

那你政府都软趴趴的，这个有的时候还要替这个他们这一些人说话。 

 

我们讲民主民主，怎么讲民主，民主也不能说太离谱啊， 

 

新加坡不民主吗，人家犯错照打屁股鞭刑， 

 

我们台湾不行，动不动什么人权人权。 

 

阿，几个狗屁倒灶的事情都，人什么人人，人权你也要守法啊， 

 

你不守法光讲人权有什么用，没用啦，没用，改革不了。 

 

其实在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 

 

我们每一次修法，虽然已经把这个法律修得越来越重，但是却不够重。 

 

在美国，2007 年的一个宠物食品的案件，到了最后他的和解金是 3200 万美金， 

 

在台湾什么时候才有这么重的，包含惩罚性赔偿的赔偿金，我觉得才是一个关键， 

 

必须要喝止这些厂商，不但让他们不敢做，而且要让他们一旦做了之后就永不翻身。 


